休政办秘〔2025〕2号

休宁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《休宁县

区域性农村敬老院优化调整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
各乡镇人民政府、县直有关单位：

《休宁县区域性农村敬老院优化调整实施方案》已经县政府第四十二次常务会议研究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，认真贯彻落实。

2025年1月18日

休宁县区域性农村敬老院优化调整实施方案

为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我县农村敬老院管理服务工作，优化资源配置，合理布局城乡养老服务机构，提升全县农村敬老院管理服务水平，结合我县实际，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工作原则

（一）保障公益原则。区域性农村敬老院优化调整须以服务需求为导向，增强机构自我发展能力，坚持公益属性，履行社会责任，承担政府兜底养老和公益性养老服务，优先满足特困人员集中供养需求。

（二）国有资产安全原则。实行“公建民营”的农村敬老院，原有的土地、房屋等国有资产的产权性质不变，公益性性质不变，同时要加强国有资产维护，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。

（三）适度普惠原则。充分利用闲置资源，积极拓展养老服务范围，允许农村敬老院在满足对特困人员兜底保障前提下向社会开放，逐步为各类有需求的老年人提供便捷可及、质优价廉的养老服务。

（四）县级统筹管理原则。优化现有农村敬老院结构，撤并地理位置偏远、供养人数较少、服务功能较弱的农村敬老院。进一步加强农村敬老院建设，建立完善规范高效统一的管理体制，提升全县农村敬老院管理服务水平，实行县级统一管理。

二、主要内容

（一）目标任务

通过撤并整合、片区打造、达标升级，分批次、分步骤完成全县区域性农村敬老院优化调整工作，到2026年底，基本建成布局合理、功能完善、管理规范的区域性农村敬老院，全面提升特困人员供养管理服务水平，推动全县养老服务事业与养老产业融合发展。

（二）具体措施

整合9所现有农村敬老院，建立区域性农村敬老院，由县民政局对区域性农村敬老院实行县级统一管理，机构特困人员供养经费、特困人员供养机构运营经费按现行财政保障供给不变。

1.整合撤并。将全县9所乡镇敬老院整合为5个区域性农村敬老院，分别是齐云山区域、溪口区域、五城区域、临溪区域和海阳区域农村敬老院。

①齐云山区域敬老院，拟在齐云山镇敬老院和渭桥乡敬老院原址进行提升改造，主要收住齐云山镇、流口镇、鹤城乡、渭桥乡的特困供养对象；改造后的原渭桥乡敬老院作为齐云山区域敬老院备用，根据需要适时启用。
②溪口区域敬老院，拟在溪口镇敬老院原址进行提升改造，主要收住溪口镇、汪村镇、月潭湖镇和板桥乡的特困供养对象；

③五城区域敬老院，拟在五城镇选址新建，主要收住五城镇、商山镇、山斗乡和岭南乡的特困供养对象；在优化调整阶段，由五城镇敬老院收住商山镇敬老院院民。

④临溪区域敬老院，拟在东临溪镇敬老院原址拆除重建，主要收住东临溪镇、榆村乡、龙田乡、源芳乡、璜尖乡和白际乡的特困供养对象。在临溪区域敬老院建成之前，仍保留东临溪镇敬老院和龙田乡敬老院使用功能，待区域敬老院建成后，实施整合撤并、优化调整。

⑤海阳区域敬老院，拟在上海洪天休宁养老院3号楼进行提升改造，主要收住海阳镇、万安镇、蓝田镇的特困供养对象。

⑥上海洪天休宁养老院作为收住全县失能、半失能特困人员的养老机构。

合并后的5所区域性敬老院实行县级统一管理，对少数特困供养对象转移敬老院有特殊要求的，由县民政局根据特困供养对象要求会同所辖乡镇人民政府统筹安排。县民政局要会同各相关乡镇做好敬老院资产管理和财务审计工作，结余资金用于区域性农村敬老院提升改造和设施设备添置。

2.运营模式。将优化调整后适合公建民营的区域性农村敬老院委托给有资质、专业化的养老服务机构运营；县民政局和属地乡镇分别与运营方签订委托运营协议，明确产权归属和责权利关系等，科学合理设定委托运营期限。

3.加强被整合敬老院的管理。被整合的敬老院房产由属地乡镇人民政府管理，做好资产登记；涉及国有资产的，严格按照国有资产相关规定执行。

4.妥善处置整合关联的问题。乡镇敬老院整合过程中的问题，县民政局、属地乡镇和相关部门要安排专人负责协调解决。

要严格国有资产管理，对敬老院整合前的全部资产进行清产核资、造册登记。要妥善解决敬老院管理人员的劳动关系善后事宜。属地乡镇人民政府按照劳动用工相关规定，妥善处置整合后富余工作人员安置，确保平稳和无信访事件。

5.做好特困人员转院后的思想工作。县民政局、特困供养对象户籍地乡镇要加强整合后敬老院老人的心理疏导、精神慰藉等工作，保持特困供养对象情绪稳定。

三、工作步骤

（一）动员部署阶段

起草《实施方案》，召开政府专题会，并征求相关乡镇、部门意见，完成优化调整工作实施方案的修改完善，提请县政府常务会对实施方案进行审定，并安排部署相关工作，已于2024年11月30日前完成。

（二）清产核资和基础设施改造提升阶段

2024年底前，除东临溪镇敬老院和龙田乡敬老院外，县民政局、县财政局和属地乡镇完成其他7所乡镇敬老院清产核资、造册登记，建立固定资产台账及财务审计工作。

2024年底前，完成海阳区域敬老院提升改造；2025年6月底前，完成齐云山区域敬老院、溪口区域敬老院提升改造；在顺利争取相关项目资金支持基础上，尽快完成五城区域敬老院、临溪区域敬老院建设，2026年底完成整合撤并、优化调整。

（三）入住准备阶段

根据各区域性农村敬老院提升改造、新建和整合进度提前做好各项入住准备。各乡镇对现有特困供养对象开展走访动员、宣传集中入住工作，敬老院被整合的乡镇要做好现有院民转移入住的思想动员工作，运营方根据转入的特困供养对象基本情况，安排好入住房间，及时配齐、配足生活用品和其他基本养老服务设施，为特困供养对象转入新的生活环境提供必备条件。完成入住敬老院管理人员的调配工作，并妥善处理好敬老院聘用人员的进退留转和劳动关系问题。

（四）组织实施阶段

1.第一阶段（2025年3月底前）。①将海阳镇敬老院、万安镇敬老院特困供养对象转移入住到海阳区域敬老院，同时收住海阳镇、万安镇和蓝田镇的特困供养对象。②将商山镇敬老院特困供养对象转移入住五城镇敬老院。

2.第二阶段（2025年6月30日前）。①溪口区域敬老院收住溪口镇、汪村镇、月潭湖镇和板桥乡的特困供养对象。②齐云山区域敬老院收住齐云山镇、流口镇、鹤城乡、渭桥乡的特困供养对象。

3.第三阶段（2026年底前）。①临溪区域敬老院收住东临溪镇、榆村乡、源芳乡、龙田乡、璜尖乡和白际乡的特困供养对象。②五城区域敬老院收住商山镇、五城镇、山斗乡和岭南乡的特困供养对象。
四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提高政治站位。区域性农村敬老院优化调整是破解资源分布不均、农村敬老院供大于求、老年群体基础服务设施薄弱等难题，是实现养老服务资源优化布局的必由之路。各乡镇及县直相关部门要深刻认识到这项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，从全县养老服务工作的大局出发，树立全县上下“一盘棋”思想。

（二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县民政局要发挥好牵头抓总作用，严格落实主体责任，按照优化调整要求，强化工作措施，做到任务到位、责任到位、措施到位，扎实做好整合优化工作。

（三）强化宣传引导。各乡镇要切实加强宣传，要深入敬老院对院民进行宣传动员、思想引导和心理疏导工作，确保优化调整工作和谐圆满。

（四）精心组织实施。按照休宁县区域性农村敬老院优化调整实施方案，县民政局要把握好时间节点和步骤安排，协调有关乡镇和县直单位落实好各个阶段的工作任务。各乡镇及县直相关部门要各司其职，按照职能职责做好协调配合工作。

（五）加强督导考核。县民政局要进一步健全考核机制，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，要建立养老服务监管平台，加强日常监督检查。各相关部门要按照工作职责对特困供养经费落实、管理和管护人员配备、资金使用管理情况等进行检查，确保机构稳定健康运转。



